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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7 月 15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反诉被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朱杰高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桐、山东龙奥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反诉原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淄博市博山开发区热电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刘新国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翟乃旺、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环股份”）与淄博市博山开发

区热电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山热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太环

股份于 2020 年 7 月 15 向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判决内容详

见 公 司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发布的 《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20-039）。 

 



公告编号：2021-007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第三笔工程价款 32.4 万元及该笔款项延期付款利息 

（以 32.4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2 月 10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第四笔工程价款 307.2 万元及其该笔款项延期付款 

利息（以 307.2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15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质保金 153.6 万元及延期付款利息（以 153.6 万为基 

数，自 2019 年 12 月 1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担保费用由被告承担； 

 

（五）案件进展情况： 

1.法院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根据法律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

案中经审查，双方签订了多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被告均不能明确具体各

自请求，不符合前述起诉的法定情形，应驳回各自起诉。裁定如下： 

（1）驳回原告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2）驳回反诉原告淄博市博山开发区热电厂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

院。 

2.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受理了申请人太环股份与博山热电关于司法确认调

解协议的申请并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2021 年 1 月 26 日，经博山区域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

议。调解如下： 

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淄博市博山开发区热电厂有限公司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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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签订《淄博市博山开发区热电厂有限公司 1X75t/h+1X35t/h 锅炉烟气脱硫

脱硝除尘工程商务合同》。现在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履行完合同义务，

淄博市博山开发区热电厂有限公司尚欠第三期工程款 32.4 万元，第四期工程款

307.2 万元，质保金 153.6 万元，合计 493.2 万元。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淄博市博山区热电厂有限公司欠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 493.2

万元；2021 年 1 月 11 日前淄博市博山开发区热电厂有限公司支付山东太平洋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 100 万元；余款淄博市博山开发区热电厂有限公司自 2021

年 3 月份开始，每月月底前各支付 15 万元，直至付清为止。 

（2）若淄博市博山开发区热电厂有限公司任何一期未按期足额支付，山东太平

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全额支付剩余款项；并有权要求以剩余欠款为基

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逾期之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 

（3）双方因涉案工程再无其他纠纷。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定条件。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案件为公司正常裁定结果有利于公司经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上述

涉诉讼案件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妥善处理本诉讼，积极

配合法院执行裁定结果，保障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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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 0304 民初 1967 号》； 

2.《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 0304》民特 2 号》 

 

 

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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